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迪庆州维西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服装经费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迪庆州维西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98 1.98 1.98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98 1.98 1.98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全国统一颜色、统一款式、统一标志的要求，按《最高法院、财政部关于调整人民法院审判服采购指地价格的通知》（法〔2013〕171号）、公安部、财政部《关于调整人民警
察服装及服饰预算指导价格的通知》（公装财〔2012〕588号）调整的审判服、法警服采购指导价格的标准，以及换装年限，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办理服装政府采购手续，配备审
判、法警制服，树立良好的执法队伍形象，维护国家法律尊严。

2022年我院按照全国统一颜色、统一款式、统一标志的要求，按《最高法院、财政部关于调整人民
法院审判服采购指地价格的通知》（法〔2013〕171号）、公安部、财政部《关于调整人民警察服
装及服饰预算指导价格的通知》（公装财〔2012〕588号）调整的审判服、法警服采购指导价格的
标准，以及换装年限，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及时办理服装政府采购手续，配备检察制服、法警制
服，树立良好的执法队伍形象，维护国家法律尊严。
2022年服装质量达标率、服装发放准确率、配发服装及时率、干警对服装的满意程度都达到了95%
以上，同时服装库存积压率控制在5%以内，有效避免服装库存积压，做到及时准确发放。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8.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服装质量达标率 >= 95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服装发放准确率 >= 95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配发服装及时率 >= 95 % 98 10.00 8.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服装库存积压率 <= 5 %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警对服装的满意程度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8.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迪庆州维西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聘用制书记员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迪庆州维西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7.60 57.60 57.6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7.60 57.60 57.6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善聘用制书记员公开招聘、专业培训、考核管理、职业保障等制度，提高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
法办案。根据聘用制书记员人数、等级、经费保障总额等因素合理确定本单位聘用制书记员薪酬标准，强化预算管理，严守财经纪律，管好用好聘用制书记员经费，并确保全面、足
额、按时保障聘用制书记员权益。根据《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核定聘用制书记员数量的通知》（云检发政字〔2018〕24号）2021年我院拟招收12名聘用制书记员，按照云财政法〔
2018〕34号的标准给予4000元/月*人保障，以规范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经费管理工作，确保项目规范、有序进行。

根据《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核定聘用制书记员数量的通知》（云检发政字〔2018〕24号）2022年
我院招收12名聘用制书记员，按照云财政法〔2018〕34号的标准给予4000元/月*人保障，规范了人
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经费管理工作，确保项目规范、有序进行，同时提高了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科
学化水平，建设了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法办案。
2022年我院共计招收书记员12名，全年经费支出57.60万元，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足额率、出勤
率、年度考核合格率以及检察官对聘用制书记员的满意度都达到了95%以上，同时我院还建立了聘
用制书记员持续监管机制，一方面确保管好用好聘用制书记员经费，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书记员职能
的发挥，有效服务保障司法办案。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8.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足额率 = 10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出勤率 >= 90 % 95 15.00 14.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年度考核合格率 >= 90 % 10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监管机制 >= 1 项 1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官对聘用制书记员的满意度 >= 90 % 98 10.00 9.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8.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迪庆州维西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司法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迪庆州维西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00 20.00 2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00 20.00 2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云厅字（2009）21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应根据各政法机关工作职责、
业务特点、工作实际需求、工作量差异、业务发展指导规划，确定各级政府对不同政法机关的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业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的保障范围和责任，办案（
业务）经费标准要随着办案（业务）量和办案（业务）成本的变动适时进行调整。
2、项目是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政法经费分类保障办法（试行）>的通知》进行的资金配套。并按照《云南省州市级和县级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标准》等进行测算后下达。

2022年为保障我院各项司法检察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我院规划制定了司法业务经费预算项目，金
额合计20万元。2022年度我院各项目标完成情况如下：受理审查逮捕案件数86件104人；受理审查
起诉案件数272件312人；提起司法救助案件数2件，发放司法救助金4万元；监督办理各类违法（违
规）案件14件，向相关单位发出纠正通知书14份，检察建议3份，均已得到采纳、整改，行政执行
活动违法检察建议采纳率达到100%；认罪认罚246件273人，认罪认罚适用率达90.44%；群众来信3
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100%。高效完成了各类检察业务工作，圆满完成了项目年度总体目标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受理审查逮捕案件数 >= 70 件 86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受理审查起诉案件数 >= 150 件 272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提起司法救助案件数 >= 2 件 2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行政执行活动违法检察建议采纳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群众来信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认罪认罚适用率 >= 70 % 90.44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在人代会通过率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迪庆州维西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迪庆州维西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00 64.20 64.2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64.20 64.2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该项目符合中央、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云厅字〔2009〕21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
政法经费保障，应根据各政法机关工作职责、业务特点、工作实际需求、工作量差异、业务发展指导规划，确定各级政府对不同政法机关的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业务
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的保障范围和责任，办案（业务）经费标准要随着办案（业务）量和办案（业务）成本的变动适时进行调整。检察院履行职能所需的经费由省级财政安排，保证检
察院开展正常业务的各项经费。不能因经费不足影响检察院的办案，并且省级财政部门还应安排一定数额的专项经费用于补助辖区内贫困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办案经费不足。

为全面贯彻落实高检院《“十四五”时期检务保障工作发展规划》明确的总体思路和目标要求，以
及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检察长会议、全省检察长会议和全州检察长会议的决策部署，做好
检察办案业务设备设施等硬件保障工作，我院规划制定了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业务装备
经费，金额合计64.20万元，全年实际支出64.20万元。
2022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为：业务装备配置计划执行率95%以上、 采购验收合格率98%以上、设
备政府采购率达到了100%以上，建设硬件设备利用率95%以上以及设备使用人对设备的满意度达到
了95%以上，为我院业务装备提供了经费保障，推进了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了检察业务办案
效率，更高质量服务于社会稳定发展。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 98 % 100 25.00 2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政府采购率 = 100 % 10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设备利用率 >= 95 %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设备使用人对设备的满意度 >= 95 % 98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迪庆州维西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经费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迪庆州维西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00 22.00 22.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22.00 22.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该项目符合中央、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云厅字〔2009〕21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
政法经费保障，应根据各政法机关工作职责、业务特点、工作实际需求、工作量差异、业务发展指导规划，确定各级政府对不同政法机关的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业务
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的保障范围和责任，办案（业务）经费标准要随着办案（业务）量和办案（业务）成本的变动适时进行调整。检察院履行职能所需的经费由省级财政安排，保证检
察院开展正常业务的各项经费。不能因经费不足影响检察院的办案，并且省级财政部门还应安排一定数额的专项经费用于补助辖区内贫困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办案经费不足。

为全面贯彻落实高检院《“十四五”时期检务保障工作发展规划》明确的总体思路和目标要求，以
及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检察长会议、全省检察长会议和全州检察长会议的决策部署，做好
检察办案业务设备设施等硬件保障工作，我院规划制定了2022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经
费预算项目，金额合计22万元，全年实际支出22万元。
2022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为：业务装备配置计划执行率95%以上、 采购验收合格率98%以上、设
备政府采购率达到了100%以上，建设硬件设备利用率95%以上以及设备使用人对设备的满意度达到
了95%以上，为我院业务装备提供了经费保障，推进了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了检察业务办案
效率，更高质量服务于社会稳定发展。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8.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 98 % 100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政府采购率 = 100 % 92 25.00 23.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设备利用率 >= 95 %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设备使用人对设备的满意度 >= 95 % 97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8.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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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 迪庆州维西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办案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迪庆州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迪庆州维西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00 95.52 95.52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95.52 95.52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该项目符合中央、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云厅字〔2009〕21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
政法经费保障，应根据各政法机关工作职责、业务特点、工作实际需求、工作量差异、业务发展指导规划，确定各级政府对不同政法机关的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业务
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的保障范围和责任，办案（业务）经费标准要随着办案（业务）量和办案（业务）成本的变动适时进行调整。

2022年为保障我院各项检察办案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我院规划制定了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
一批办案业务经费预算项目，金额合计95.52万元。2022年度我院各项目标完成情况如下：受理审
查逮捕案件数86件104人，批捕逮捕70件81人；受理审查起诉案件数272件312人；提起司法救助案
件数2件，发放司法救助金4万元；监督办理各类违法（违规）案件14件，向相关单位发出纠正通知
书14份，检察建议3份，均已得到采纳、整改，行政执行活动违法检察建议采纳率达到100%；认罪
认罚246件273人，认罪认罚适用率达90.44%；群众来信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100%。高效
完成了各类检察办案业务工作，圆满完成了项目年度总体目标。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7.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批捕案件批准逮捕率 >= 85 % 82 25.00 24.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公诉案件有罪判决率 >= 95 % 90 25.00 23.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依法办理民事、行政检察案件办结率 >= 90 % 95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在人代会上的通过率 >= 90 % 98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满意度 >= 90 % 98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7.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